

淮阳县人民法庭2016年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
1、 部门机构设置
我院现有机构：政治处、人事科、宣传科、老干部科、办公室、审管办、案件评查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行管科、机关事务接待办、技术室、法警队、民事一庭、民事二庭、刑事庭、立案庭、少年庭、行政庭、审判监督庭、执行一庭、执行二庭、综合科、王店法庭、郑集法庭、朱集法庭、刘振屯法庭、临蔡法庭、大连法庭等28个部门。
2、 部门职能
    我院职能：审判、执行，为我县经济发展、法制建设保驾护航。
3、 收入支出总体情况
（一）2016年淮阳县人民法院部门收入总计 1606.94万元，年初结转0万元
（2） 支出总计1606.94万元：其中：基本支出 1606.94万元，项目支出 0万元，本年结余 0 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 13.48 万元；其中：公务接待费用1.2  万元， 接待345 人次，接待59 批。我单位现有车辆 17辆，公务车辆运行和维护费 17.28 万元，全年没有购置公用用车。全年没有因公出国处境费用。三公经费总的支出比去年减少，原因是我单位严格执行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严格控制来客招待次数和标准，严格控制公用用车。
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，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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